
　　审判委员会运行状况的实证研究

左 卫 民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基于不同的价值理念和研究方法，司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方向产生了较大分歧。由于审判委员会运作的公开性不够，

既有的研究存在不少误读与偏见。实证研究发现：审判委员会委员兼具知识技术的

专业性和政治上的官僚性，很难简单地对其人员构成状况予以消极评价；审判委员

会只是极少数案件而非所有重大案件的最终决策者，且其功能发挥在不同级别、不

同地域的法院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审判委员会的议事程序相对制度化，在讨论内容

上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并重，讨论结果在整体上趋向于认同合议庭或审判法官的意

见。审判委员会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大幅限缩审判委员会讨论常规案件的范

围，审慎处理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讨论，分层级、分区域区别化界定审判委员

会的功能，进一步构建制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的议事讨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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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法院体制特别是法院权力结构及其改革方面，审判委员会受到的关注颇多，
其间可谓歧见纷纭。〔１〕官方对之也非常重视，历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纲要都把审判

委员会的改革列为重要内容。对于审判委员会，虽然各界均言需要改革，但未来的改革之

路应该如何走，至今仍存在较多争议。为了从经验层面准确把握审判委员会实践事实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凝聚改革共识，提出可行的改革建议，笔者近期带领课题组对审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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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展开了实证研究。〔２〕出乎意料的是，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既往关于审判委员会的

一些认识，似乎在变动不居的实践事实面前已显得过时，以这些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改革

对策需要重新审慎评估；另一方面，在改革不断展开的当下，以往一些被认为难以实施的

审判委员会改革方案逐步具有了可能性。本文拟利用实证调查所获取的材料，在实证分析

的基础上，重新评估审判委员会的制度实践，探索其未来的变革之道，以就教于方家。

一、审判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在既往关于审判委员会的研究中，其存废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废除论者的主
要理据在于：审判委员会是 “官会”，由法院各层级领导组成，是行政化甚至官僚化的领导

型法官控制审判权力的 “行政会议”。〔３〕但是，这种主张是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能否成

为废除审判委员会的根本理由？对此，运用课题组收集的数据，我们可以提出另外一种更

具合理性的关于审判委员会人员构成特征的解释。

　　表１的数据显然表明，审判委员会的主要构成人员确实是官员。其中，院领导、审判委
员会专职委员、业务庭庭长和审判综合部门负责人所占的比例高达 ９３％。就此而言，说它
是 “官会”也未尝不可。但值得注意的是，官员身份背后所隐藏的专业性或者说司法职业

性。由表２可知，在这些审判委员会委员中，具有 １０年以上审判工作经验的委员所占的比
例达到了８４％，有法学学历背景的委员更是占到了 ９４％。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伴随着司
法建设与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官的职业化程度已经成为法官任用的实质化评判标准，其对

表１　２０１４年 Ａ省三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构成情况〔４〕

院领导 专职委员 业务庭长
审判综合

部门负责人
资深法官 合计

高级法院 ９ ２ ７ ３ ２ ２３

中级法院 １４７ ３４ １２４ １６ ２５ ３４６

基层法院 １０６４ ２１５ ５７８ ８９ １３２ ２０７８

比例 ５０％ １０％ ２９％ ４％ ７％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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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作为主持人之一的课题组根据审判层级和地域分布等情况，收集了２０１４年 Ａ省三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构成情况；其中，重点收集了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Ａ省高级法院、５个中级法院及 １７个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工
作机制、组织结构、会议次数、讨论议题等相关数据，力求全面掌握审判委员会的实际运作样态。课题组共

调研了中国西部 Ａ省高级法院，Ａ市中级法院及其下属的１个基层法院 ａ１法院，Ｂ市中级法院及其下属的 ６
个基层法院 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ｂ５、ｂ６法院，Ｃ市中级法院，Ｄ市中级法院及其下属的 ８个基层法院 ｄ１、ｄ２、
ｄ３、ｄ４、ｄ５、ｄ６、ｄ７、ｄ８法院，Ｅ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及其下属的２个基层法院 ｅ１、ｅ２铁路运输法院。其中，
Ａ市地处 Ａ省平原地区，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２０１３年常住人口为 １４３０万，属于传统上的大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２０１４年该市 ＧＤＰ为 １００５７亿元；Ｂ市地处 Ａ省平原、丘陵地区，２０１３年常住人口为 ２９８万，
２０１４年该市 ＧＤＰ为９４５亿元，经济发展水平属中等偏上；Ｃ市地处 Ａ省丘陵地区，２０１３年常住人口为 ３２２
万，２０１４年该市 ＧＤＰ为９２０亿元，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中等水平；Ｄ市地处 Ａ省山地、丘陵地区，２０１３年常
住人口为１５３万，２０１４年该市 ＧＤＰ为４６２亿元，经济发展相对落后；Ｅ中级法院为驻 Ａ市的铁路运输法院。
参见前引 〔１〕，陈瑞华文，第３８４页。
Ａ省三级法院总共包括１个高级法院、２２个中级法院和１８６个基层法院，共计２０９个法院。表 １和表 ２的考
察对象为 Ａ省三级所有法院。



表２　 ２０１４年 Ａ省三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经验与学历背景情况

从事审判工作年限 有无法学学历

４年及以下 ５—１０年 １０年以上 有 无

高级法院 １ ０ ２２ ２３ ０

中级法院 ４ ２１ ３２１ ３３９ ７

基层法院 １３９ ２２９ １７１０ １９４１ １３７

比例 ６％ １０％ ８４％ ９４％ ６％

法院内各级领导的任用决策过程具有相当的影响力。〔５〕因此，大多数法院领导包括法院的

正副院长，基本上都是以审判业务干部起家，从办案法官、庭长逐级晋升，具有较强的业

务素质和专业水平。这也可以从笔者进行的另外一项实证研究得到印证。〔６〕也就是说，由

于法官任用与晋升标准的变化，使得法院内部各领导层级的法官实际上都具备较强的专业

性。从这一点来看，需要澄清的是：尽管审判委员会委员几乎都是法院内部各层级的

“官”，但他们往往很可能也是具有较高审判水平与丰富审判经验的 “官”，至少是曾经拥有

一线审判经历的 “官”，并且大多是 “审而优则仕”。

　　在强调审判委员会专业化程度的议题上，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设置值得关注。伴随
着审判委员会职业化程度的提高，审判委员会中出现了业务性很强的专职委员。２００６年中
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的配备规格和条件。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专职委员在审判委员会委员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１０％。我们发现，实践中确立专职化审判委员会委员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法院内部优
秀法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因此，这些委员往往是在法院的中层干部未能晋升副院长级别

实职岗位的情况下被任命的。这些主要由业务部门负责人 （如庭长）晋升上来、没有成为

院长或副院长的专职委员，一般都是根据院长、分管副院长的授权来履行审判管理职责以

及协调处理相关审判业务工作的；〔７〕其工作性质的专职化与关注领域的相对确定性，保证

了其在审判委员会的案件审议和议题讨论上具有相对权威性。从调研情况来看，专职委员

能够在案件过滤等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是审判委员会制度运行中新的重要一环。总体而

言，不同于院领导工作的复杂多样和庭长工作的微观化、个案化，专职委员更有可能专心

参与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其不仅能在微观上研究、介入案件的处理，更能在宏观层面保障

审判指导功能的实现。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各级法院专职委员的配备不甚理想。实证研

究发现，Ａ省的中级法院平均每院有专职委员２人，而基层法院平均４个法院才有１个配备
专职委员。所以，如何充分发挥专职委员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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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左卫民：《省级统管地方法院法官任用改革审思———基于实证考察的分析》，《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第３５页。
笔者通过实证调研发现，２０１３年 Ａ省 Ａ、Ｂ、Ｃ三市共３９位基层法院院长中有 ３１人 （约占 ８０％）出自法院
及检察院这两个司法系统，而且这３１位院长均具有１０年以上的司法工作经历。参见左卫民：《中国法院院长
角色的实证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４页。
参见 ａ１法院关于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工作职责的相关规定。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并没有关于审判委员会专职委
员工作职责的明确规定，具体由各个法院自行掌握；实践中常常通过会议形式来确定专职委员的职责范围，

而少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因此，仅以该法院的专职委员工作职责为例进行说明。



　　必须指出，各审判业务庭庭长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统计结果
显示，业务庭庭长在审判委员会委员中占２９％，仅次于院领导 （参见表１）。应该说，业务
庭庭长是审判委员会委员中最接地气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各法院的审判业务骨

干乃至专家，对其所在审判庭的业务非常熟悉；其介入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决策过程，能

充分发挥业务庭庭长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优势，确保本庭案件处理的大局感、平衡性和科学

性，当然还有准确性。事实上，我们在调研中已经发现，庭长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的

“补充发言”相当重要，往往在承办人发言后起着重要的支持或反对作用。

　　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是，综合部门的负责人也能进入审判委员会。调研发现，综
合部门的负责人在审判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为４％。虽然整体上所占比例较小，但这种现象
在各级法院具有普遍性。进一步考察发现，这部分构成人员的来源比较分散，其中包括了

来自研究室、审判管理部门和办公室等部门的人员。在审判委员会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除

了来自个别综合部门如研究室的委员能发挥一定作用外，这部分力量在整体上的作用未必

明显。所以，这部分人员将来何去何从，值得考虑。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审判委员会大体上是由法院内部具有一定权力和政治地
位的法官尤其是领导型法官组成的；虽然也存在综合部门负责人进入审判委员会的情况，

但审判委员会在专业性、技术性方面其实难以挑剔。进一步而言，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委

员的构成呈现出知识技术的专业性和政治上的官僚性兼具的一体两面特点，只不过官员的

耀眼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技术知识上的专业属性。这种一体两面特点的要旨在于政

治性与专业性相辅相成，很难简单地对其全盘否定。因此，仅仅因为审判委员会主要由法

院领导群体构成就否定审判委员会，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从这一点来看，如果真要以审判

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以法院领导群体为主作为否定审判委员会的理由，恐怕需要进一步的专

门论证，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即论证 “为什么是领导就要对其予以否定”。

二、审判委员会所议事项的数量与类型

　　审判委员会到底在做什么？很多主张废除审判委员会的论者往往认为，审判委员会广
泛介入案件的实体处理，不审而判；这不仅违背审判的直接原则，更是侵蚀了法官的独立

断案权。〔８〕在各种话语的影响下，社会公众对审判委员会似乎也形成了粗浅且固化的印

象，即审判委员会委员高高在上，坐在会议室里不审而判，通过讨论决定案件，是法院里

掌握生杀大权的权力机构。对于这样一些认知，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其不无真实之处，

却也存在颇多模糊、扭曲的地方。

　　其一，由表３可知，实践中审判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讨论具体案件，这占到了其工作总
量的９３．３％；对宏观议题的讨论仅占 ６．７％。这一方面确实表明审判委员会主要是某些个
案的讨论决定机构，其案件裁判 （如果认为是裁判的话）功能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则说明

制度所预设的审判委员会有关审判宏观指导的功能发挥欠佳。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在

个案讨论与宏观指导的业务分配方面，在不同级别的法院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从比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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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参见白迎春：《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之谈》，《前沿》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８５页。



高级法院讨论个案的相对比例最高 （参见表 ３）。按照部分学者所期待的审判委员会应当只
讨论宏观议题而不讨论个案的观点，至少从目前来看，若贯彻这种思路则几乎相当于取消

审判委员会。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审判委员会的工作量将减少 ９０％以上，对各级法院的审
判委员会而言均是如此。还值得注意的是，审判委员会处理宏观议题的数量在三级法院之

间存在差异。具体而言，高级法院最多，中级法院次之，基层法院最少 （参见表 ４）。这显
然与我国对各级法院的不同功能定位有关。

表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Ａ省部分法院宏观指导议题数量与讨论案件数量总体对比情况〔９〕

宏观指导议题数量 讨论案件数量

总数 比例 总数 比例

宏观指导议题与讨论

案件数量之比

高级法院（１个） １０８ ４．４％ ２３７１ ９５．６％ １∶２２

中级法院（５个） ２１５ ９．８％ １９７８ ９０．２％ １∶９．２

基层法院（１７个） １０５ ６．１％ １６０４ ９３．９％ １∶１５．３

总计 ４２８ ６．７％ ５９５３ ９３．３％ １∶１３．９１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Ａ省部分法院宏观指导议题情况

总数 每个法院平均数

高级法院 １０８ １０８

中级法院 ２１５ ４３

基层法院 １０５ ６

总计 ４２８ １９

　　其二，虽然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以讨论个案为主，但相对于法院总体的案件处理总量而
言，其实际的个案决策功能仅限于非常小的一部分案件，且在整体上逐步受到限制。在既

往的认知中，社会各界认为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了太多的案件，〔１０〕并将此作为批判甚至否

定审判委员会的重要理由。但我们的实证调查发现：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在法

院的全部案件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由表５可知，无论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还是
欠发达地区，无论是在中级法院还是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在法院受理的案件

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都很低，甚至个别法院全年仅讨论了１个案件。样本中比例最高的中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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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课题组对 Ａ省的１个高级法院、５个中级法院、１７个基层法院，一共 ２３个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间的具体运作进行了实证考察，并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其中，总数为被调查的三级２３个法院５年间宏观
指导议题的数量和讨论案件的数量，比例为被调查法院宏观指导议题数量与讨论案件数量分别占审判委员会

议题总数 （即前二者之和）的比例。表４的数据来源同表３。如无特别说明，下文中提到的 “Ａ省部分法院”
特指这２３个法院。需要说明的是，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

意见》对审判委员会开展宏观指导的方式进行了细化规定，将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判态势分

析、讨论发布案例、开展案件质量评查等纳入了审判委员会宏观指导职能范围。由于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指

导性案例为最高人民法院专属权限，所以，课题组针对 Ａ省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开展其他宏观指导工作的情
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参见赵红星、国灵华：《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公正与效率的必然要求》，《河北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
１３１页；雷新勇：《论审判委员会审理制———价值追求与技术局限》，《人民司法》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６９页。



院也不过５％左右，而基层法院的比例往往低于１％ （参见表５）。这表明，审判委员会个案
决策功能的发挥，其实是极为有限的。这显然挑战了审判委员会控制着大多数至少是相当

数量案件裁判结果的观点。〔１１〕而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相较于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明显更少

讨论个案的现象，也质疑了 “越是往下管控越多”的认知。当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

数量状况在三级法院之间存在差异，特别是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绝对数量与相

对比例高于大多数单一的某一个法院。对此略加分析便可推断，这与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

实际履行的法定职责———讨论决定死刑案件———有相当大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司法改革

的推进，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比例持续降低。通过对 Ａ省部分法院审判委员会
讨论案件的数量进行统计后发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的五年间，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绝对数
量在整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样本法院年平均减少约２．５３％ （参见表６）。如果考虑到法
院实际受案数量日益增长的情况，就更容易得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比例正在逐年

下降的结论。这也就意味着审判委员会控制案件实体结果的情形正在减少，其讨论决定案

件的功能正趋于弱化。

表５　２０１４年度 Ａ省部分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数量与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比例〔１２〕

发达地区 发展中地区 欠发达地区

Ａ市中级法院 ａ１法院 Ｂ市中级法院 ｂ１法院 Ｄ市中级法院 ｄ８法院

讨论案件数量 ２３２ ９１ ７４ ３０ ７６ １

法院受理案件数量 １７５２５２ １１９８８ ２０３６ ４４３０ １４０９ １３１７

比例 ０．１３％ ０．８％ ３．６％ ０．６８％ ５．３９％ ０．０８％

表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Ａ省部分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数量变化情况

年份 讨论案件数量

２０１０ １２９４

２０１１ １３８８

２０１２ １０３１

２０１３ １０７７

２０１４ １１６３

年平均增长 －２．５３％

　　其三，在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个案中，以刑事案件为主。与法院受理案件的分布形
态不同，从表７中可以看到，在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中，刑事案件在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
的审判委员会占据了较高的比例，分别达到了６３．６％和６４．８％，远远高于刑事案件大约只
占全部受理案件１０％左右的比例。与之相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民事、行政案件的比例较低，

·４６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１１〕
〔１２〕

参见前引 〔１〕，陈瑞华文，第３８６页。
这是指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在被统计法院２０１４年全年受理的案件 （即民事、刑事、行政、执行案件之

和）中所占的比例。课题组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选取了 Ａ市中级法院及其下属的 ａ１法院、Ｂ市中级法院
及其下属的 ｂ１法院、Ｄ市中级法院及其下属的 ｄ８法院，分别代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进行比较。



在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尤为如此 （参见表 ７）。审判委员会之所以偏重刑事案件的讨论，可
能是因为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１７８条规定，拟判处死刑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合议庭
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案件、新类型案件、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以及其他疑难、复杂、重

大的案件等，应当或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也就是说，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需要审

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刑事案件的范围本就较为宽泛。而相关刑事案件的一审、二审基本发

生在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这就使得大量刑事案件进入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

这一解释思路在相当程度上也能解释审判委员会讨论民事、行政案件数量较少的现象。对

于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民事、行政案件的范围，相关法律与规范性文件作了明确的

限制性规定，包括案情重大、复杂，存在适用法律疑难问题或需请示的，处理结果可能产

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合议庭有重大分歧难以决定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等。〔１３〕显

然，符合这些条件的案件远少于上述需要提交讨论决定的刑事案件，审判委员会实际讨论

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数量与比例自然偏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比较三级法院可以看到，

如表７所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民事案件的比例高于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的审判委员
会，且其讨论的民事案件数量略多于刑事案件。其中关键的原因可能在于，基层法院需要

处理的一审民事案件较多。

表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Ａ省部分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类型分布情况

案件类型

刑事 民事 行政 执行 国家赔偿

高级法院
１５０８ ６６０ １３８ ３１ ３４

６３．６％ ２７．９％ ５．８％ １．３％ １．４％

中级法院
１２８２ ５１８ １４０ ２６ １２

６４．８％ ２６．２％ ７．１％ １．３％ ０．６％

基层法院
６７８ ７３３ ８９ １０３ １

４２．３％ ４５．７％ ５．５％ ６．４％ ０．１％

　　综合上述分析与讨论，我们可以认为，以往把审判委员会当成中国法院内部多数案件
或者所有重大案件决策者的判断，显然不符合当下的实践。事实上，审判委员会只是极少

数案件的最终决策者，而且这些极少数案件也并不就是所谓 “重大、复杂、疑难”案件，

刑事案件尤其如此。从实证调查反映的情况来看，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不一定都是具

有较高专业难度的案件，甚至多数案件都不具备这样的属性。因此，把审判委员会讨论的

案件等同于 “高、精、尖”的疑难案件，是不准确的。〔１４〕从某种意义上讲，审判委员会讨

论决定案件是由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约束条件所决定的。例如，刑事案件之所以讨论的较多，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法院系统历来重视对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的决策把控。再如，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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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民事诉讼法第１９８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４４３条、行
政诉讼法第９２条、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第 ９条至
第１１条等规定。
其他实证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参见李雨峰：《司法过程的政治约束———我国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运行研

究》，《法学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４页；前引 〔１〕，洪浩等文，第１２５页。



诉案件的处理之所以要经过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显然与法院和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在目前

的司法体制下需要慎重处理有关。

　　另外，审判委员会所议事项的数量与类型，还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审判委员会功能的
发挥状况，在不同级别与不同地区法院之间存在差异。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比较繁忙的

审判委员会主要存在于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而较为 “清闲”的审判委员会更多存在于基

层法院。从表７或表３均可以看出，地方法院的级别越高，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事项就越
多，无论个案的数量 （如样本高级法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共讨论 ２３００多件个案，同期样本中
级法院平均讨论接近４００件个案，样本基层法院平均讨论接近 １００件个案）还是宏观指导
议题均是如此。这表明，在目前的司法条件下，高级别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确实承担着较多

的宏观指导功能与重大案件把关功能，司法实践也需要其发挥这些功能。这与不同级别法

院所面临的案件类型以及对其功能的界定有关。司法管辖权决定了基层法院面对的更多是

普通案件，需要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必要性不大；而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所处理的案件往往

是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更为复杂、也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因而有必要提交

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此外，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更需要从宏观指导方面讨

论决定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事项，如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所以，我们看到中级法院、高级法

院 （尤其是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所讨论的宏观议题数量要多于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 （参

见表４）。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不同级别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发挥的功能存在差异。另一方
面，至少在中级法院层面，不同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可能存在类型上的差异。审判委员会讨

论案件的数量与法院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呈负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提交讨论的案件数量越少；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提交讨论的案件数量越多。对此，一个推

测性的解释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法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较高，其更有能力独立解决

案件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法院领导也更容易信任并放权于法官，因此法官较少将案件

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官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更需要将案件提

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以统一办案标准、确保办案质量。

三、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机制

　　虽然我们知道审判委员会的基本工作方式是围绕所议问题开会讨论并作出决定，但这
种讨论如何展开，各个层次的主体在此过程中如何行动以及讨论的结果如何，社会各界可

能并不完全知晓，甚至存在错误的认知。在笔者看来，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在某种程度上

导致了社会各界对审判委员会形成了一些偏见性认识。那么，实践中审判委员会到底是如

何进行讨论的？

　　整体上看，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主要以汇报与发表意见的方式展开。从实践来看，审
判委员会已经形成了较为正式、固定的会议程序机制。如图１所示，审判委员会一般按照三
个步骤展开，每一步骤都有相应的议程安排。尽管相对于合议庭的集体讨论，审判委员会

的会议式讨论机制是更为正式与有效的集体讨论机制，但实证考察也发现，审判委员会讨

论案件的充分程度还存在较大局限，不少讨论都属于例行公事的程序性要求。根据我们的

统计与观察，审判委员会一次会议讨论的案件较多，通常为 ２—８件左右；在具体的会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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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承办人对案件的汇报较为充分，时间经常在半小时以内，所在庭的庭长、分管副院

长的补充发言相对实质、扼要，其他委员提问与承办人回答的活跃度则视情况而定；表决

时审判委员会成员多为表态式发言，单个时长可能仅一二分钟。这些情况意味着，大多数

案件的讨论可能是简单、快速的讨论，其充分性明显不足。

图１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流程〔１５〕

　　具体的数据统计也许更能直观地反映上述事实。由表８、表９可知，审判委员会一般一次
会议要讨论多个案件，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尤其如此。我们通过访谈得知，审判

表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Ａ省部分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案件、宏观指导议题的平均数量〔１６〕

会议数量
宏观指导议题 讨论案件数量

总数 平均数 总数 平均数

高级法院 ５２９ １０８ ０．２ ２３７１ ４．５

中级法院 １４９ ４３ ０．３ ３９６ ２．７

基层法院 ５３ ６ ０．１ ９４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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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这是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一般程序，在此以 Ａ省高级法院审理的一起股权转让纠纷案为例进行说明。该案于
２０１４年６月立案，合议庭经过两次开庭评议后，就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产生了分歧。合议庭提请庭长审查后提交
分管副院长审批，分管副院长要求合议庭就相关问题进行复议。合议庭于８月２２日复议后，仍无法就相关法律适
用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分管副院长决定提交民事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办公室对案件材料进行形式审

查后，认为符合提交民事专业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形式要件，遂予以排期。会议主持人于８月２６日决定第二天召集
会议讨论该案。审判委员会办公室随即通过办案系统，将案件电子卷宗材料发送全体委员提前审阅，并通知相关

人员参会。民事专业委员会于８月２７日召开会议，此次会议有１３名审判委员会委员参加，超过了审判委员会全
体委员的半数 （全体委员人数为２３人）。在会上，首先由承办人简要汇报案情并对合议庭分歧进行说明，然后该
案所在庭庭长进行补充汇报；接着主持人和其他委员针对案件的相关事实询问承办人，在得到答复之后，针对案

件逐一发表个人意见；接下来经会议主持人归纳形成两点处理意见，其他委员对此均表示同意；最后，审判委员

会作出同意合议庭多数意见的决议。８月２９日，合议庭按照审判委员会决议拟定了判决。
对于表８中的数据，需要进行说明的是：１．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宏观指导议题平均数较高，是因为讨论案例
在其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关于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平均数，因调研对象中某中级法院的案件数量较

少，导致表中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数可能略低于实际讨论的案件数。２．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不同案件
所需时间，由于各级法院均缺乏相关统计，且开会时间不固定，有可能一上午４个小时都在讨论，也有可能２个
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就讨论完，因此，无法对讨论不同案件所需时间进行明确的统计分析。



表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Ａ省部分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不同类型案件的平均数量

案件类型

刑事 民事 行政 执行 国家赔偿

高级法院 ２．９ １．２ ０．３ ０．１ ０．１

中级法院 １．７ ０．７ ０．２ ０．０ ０．０

基层法院 ０．８ ０．８ ０．１ ０．１ ０．０

委员会的会议一般为半天 （偶尔为全天），每次大约 ３—３．５小时。这意味着平均到每件个
案的讨论时间大多不会超过１个小时；刑事案件更是如此，相对较快的甚至只有 ２０分钟左
右。当然，在案件有争议尤其民事案件有争议时，审判委员会可能会花半天乃至全天讨论

一个案件，但此类情况较少发生。所以，概括地讲，审判委员会并没有对多数案件进行充

分、细致的讨论，它也无力对多数案件进行充分、细致的讨论，而只能也只需对少数案件

进行实质、充分的讨论。

　　还有一个发现值得一提，这就是实践中存在审判委员会委员在案件讨论中不发表意见
或者附和其他委员意见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该委员可能对案件所涉及的

专业知识不熟悉，若随意发言容易暴露自己的短板，使其在同事面前 “丢面子”。不过，从

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些较少甚至不发言的委员，有的可能本身就属于 “拉郎配”，实际起着

凑够法定出席人数的作用。在目前的制度设置下，不论专业委员会还是全体例会，出席会

议的委员人数必须超过全体委员的半数，审判委员会才有可能形成决议。但由于绝大部分

审判委员会委员为兼职，不能完全保证参会时间，加上审判委员会会议比较频繁，所以，

很多时候仅通知相关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会议，可能难以达到出席委员人数必须超过全

体委员半数的要求。为解决出席委员人数不足的问题，就需要尽可能扩大参会委员范围。

因此，一些对所讨论案件所涉领域并不熟悉的委员，就出现在了审判委员会会议之中。

　　在明确了审判委员会的运行状况之后，审判委员会在个案讨论中所关注的焦点，自然
应该成为考察分析的对象。从理论上说，审判委员会对个案的讨论应该侧重于案件的法律

适用问题。〔１７〕然而，实证调查的发现与之有差异，即实践中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时，既

关注事实问题也重视法律适用问题。如表 １０所示，事实问题在民事、行政案件的讨论中已

表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Ａ省部分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的讨论焦点比例〔１８〕

刑事案件 非刑事案件

事实认定 ２８．４％ ４１．７％

法律适用 ５４．２％ ３５．７％

社会影响等 ４．１％ ８．１％

其他 １３．３％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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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夏孟宣、胡苗玲：《司改背景下审判委员会职能合理定位的路径选择———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改革为视角》，《法律适用》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第８２页；褚红军、陈靖宇：《审判委员会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兼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法律适用》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第５０页。
刑事案件３４６８件，非刑事案件２４８５件。



经超过了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讨论，两者的比例分别为４１．７％、３５．７％；而在刑事案件中，审
判委员会对事实问题的讨论也占到接近１／３。数据统计所得情况也得到了访谈的印证。多名接
受访谈的审判委员会委员都表示，事实与证据是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的重点，尤其是在讨论

民事案件时。这意味着证据判断与事实认定是一线法官目前面临的现实挑战，至少这是目前审

判一线法官所关注的中心之一。所以，关于审判委员会应当只关注法律适用问题而无需关注事

实认定问题的改革主张，似乎与实践需要颇有距离。

　　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结果直接关涉其与合议庭、独任法官这两种审判组织在审判权
配置与行使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考察、分析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的过程中，还关注了审判

委员会与合议庭、独任法官在案件处理意见上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基本上是一种

认同型关系，而非否定式的关系。表 １１显示，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与合议庭、独任法官意见
（含合议庭多数意见，下同）相同的占８２．２％，审判委员会改变合议庭、独任法官意见 （含同

意合议庭少数意见，下同）的占 １２．９％，审判委员会要求合议庭、独任法官补查补证的占
４．９％。也就是说，实践中审判委员会推翻或者改变合议庭、独任法官案件处理意见的情形并
不常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认同二者的处理意见。这与我们既往形成的审判委员会通过讨论

改变合议庭、独任法官的意见，从而侵害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判断相悖。这在相当程度上挑战了

学界所认为的审判委员会是法官独立审判的制约性因素的笼统判断。〔１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在案件的实体决策方面不起任何作用，相反它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作用除了审查办案法官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之外，还包括支持或认同办案法官或合

议庭的处理意见，甚至后者在某种意义上还更为重要与具有实质性。不管怎样，实证调查

的这一发现，足以提醒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审判委员会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影响。

表１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Ａ省部分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与合议庭、独任法官意见的关系

情形 比例 （％）

二者相同 ８２．２

同意合议庭少数意见 ５．８

改变合议庭、独任法官意见 ７．１

要求补查补证 ４．９

　　在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审判委员会对合议庭、独任法官的
意见持认同态度？在笔者看来，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很多被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

件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并不复杂，而且合议庭或审判法官本身也没有争议或争议较小，

提交案件给审判委员会讨论往往是法律规定使然，所以审判委员会的认同比例较高。即便

不是法律规定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提交讨论的原因往往也只有两种：一种是

审判法官或合议庭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并无问题，只是基于案外的其他因素而使得案件

的政治影响与社会效果不好把控，从而需要来自审判委员会层面的支持或者需要由其作出

决策。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合议庭或审判法官提出的处理意见多数时候已经容纳了对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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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参见前引 〔１〕，陈瑞华文，第４００页以下；前引 〔１〕，肖建国等文，第６３页。



因素的考量，审判委员会一般会支持或确认合议庭或审判法官的意见。另外一种是合议庭

或审判法官在法律适用上拿不准，需要由审判委员会作出决策。根据我们的实证调查，在

这种情形下，合议庭或审判法官往往会提出几种 （通常为２—３种）可能的处理方案供审判
委员会斟酌选择。此时，审判委员会的最后决定也容易被审判法官或合议庭所接受。总之，

不管是基于何种理由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在多数情况下都对合议庭或

审判法官的处理意见起到了一种保证性的作用。事实上，通过观察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作

出裁判的案件的上诉情形，可以发现：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其上诉后的维持率高

达９３．２％，发回和改判的仅占６．８％ （参见表１２）。这与同期未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的
发回重审率和改判率总体持平。显然，与审判委员会改变合议庭、审判法官意见的案件数

量相比，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的案件仍然属于极少数。鉴于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

案件被发回重审或改判的几率本就可能高于普通案件，能够如此已属不易。这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证实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对案件质量的保障作用，还表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起

到了提升案件质量的作用。

表１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Ａ省部分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效果情况〔２０〕

效果 比例（％）

无改发 ９３．２

发回 １．９

改判 ４．９

四、审判委员会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审判委员会长期被学界视作影响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的重要因素，以致大多数论者都
认为需要对审判委员会进行结构性改革，甚至是直接废除。迫于学术话语与公众判断的压

力，以及审判委员会自身运行存在的问题，法院系统从上到下也一直在技术层面进行调整，

而本轮的司法改革更是将审判委员会作为重要的改革议题。然而，基于实证研究我们发现，

从整体上讲，审判委员会的运作形态是丰富多样的，且往往与坊间的认知大相径庭。〔２１〕当

下审判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具有审判经验与知识上的比较优势；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

较为有限，其实际决策个案的功能也趋于弱化；并且，审判委员会还能起到一定的案件质

量保障乃至提升作用。如果我们的实证调查具有统计学上的典型意义，那么，似乎可以认

为审判委员会并非需要进行改革的重大实践问题。其实，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制度体，审判

委员会自身已经在外部制度结构与制约因素变迁的裹挟或压力之下，不断进行着适应性变

革。正是这些变革使得审判委员会的实践面貌、运行机理与其传统面相以及各界对其固有

的认知渐行渐远，甚至审判委员会所具有的案件实体控制功能的发挥，也在司法专业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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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间一共讨论了５９５３件案件。
相关讨论参见李先伟：《审判委员会司法权之理论基础与制度完善———兼评 〈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州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７９页。



职业化改革的挤压下，降到了相对较低的程度。〔２２〕

　　但是，审判委员会的这些变化，并不足以证成其自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需要作进一
步的改革。而且，审判委员会所存在的诸如效率较低、责任弥散以及运行封闭等固有问题，

在其变迁过程中也未得到自我消解。因此，审判委员会仍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改革创新。

根据前文的实证分析，并结合调研感受，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建议：

　　第一，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应该进一步限缩。实证研究表明，目前提交审判委
员会讨论的大多数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甚至包括大多数死刑案件，并没有太多的争议；

这些案件提交讨论的必要性不大，提交讨论反而迟滞了案件处理效率，也不利于法官责任

意识的培育。因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以而且也需要进行调整，可以将讨论范

围限定在疑难案件、涉及法律创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指导性案件，从而把审判委员会从

一个讨论案件的日常性、认同性、批准性组织变成一个讨论争议性、困难性、新颖性案件

的决策性或参谋性组织。在此意义上，目前有关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的制度规定，有

必要进行一定的修改。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年发布的 《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

制的若干意见》已将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限定为 “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

的重大复杂案件，以及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这一改革动向切准了审判

委员会实际的案件决策功能其实已经较为形式化的特点，应该成为审判委员会改革转型的

基本举措。如果能进一步具体化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范围，其

讨论案件的数量较目前可能会有大幅减少 （根据笔者的粗略估算，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甚至

一半以上）。在个案讨论的数量减少之后，审判委员会能够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履行 “总结审

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从而促进审判委员会真正的功能转

型。为了降低大幅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数量后所可能带来的冲击，目前的一项改革措

施是充分利用实践中已在很多法院运行且为最高人民法院所倡导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具

体而言就是，对于不属于审判委员会案件讨论范围的案件，在合议庭或独任法官无法准确

把握案件事实或法律适用问题时，可以提交相应的专业法官会议研究讨论。

　　第二，审慎处理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讨论。实证研究发现，审判委员会所讨论的
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往往涉及案件的事实问题，部分案件的讨论既涉及事实问题也涉及

法律适用问题；而且，这些案件的讨论往往并非形式化的讨论，讨论确实影响了案件的处

理结果。姑且不论审判委员会的讨论结果是否正确，上述事实至少意味着，合议庭或独任

法官在相当程度上确实需要审判委员会在证据判断与事实认定上给予支持或把关。这一事

实所反映的可能是，法官在案件处理的把握上尤其是事实的认定上存在能力上的欠缺，难

以胜任对所有类型案件的事实认定与证据判断。从这一点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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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事实上，随着法官员额制的推行，在试点法院中，如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法院、广东省东莞市第二法院，法院院

长、庭长越来越多地亲自办案；相应地，交由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也越来越少。截止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遵义
市汇川区法院入额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审结案件数量已占全院已结案件数量的 ４１．２３％，
平均每人办理案件１３５件，院长办理案件１５件。２０１５年１—１１月，东莞市第二法院院领导办结案件１６８件，
业务庭及法庭庭长结案１６８２件，副庭长结案４４６９件，合计６３１９件，占全院总结案数的３２％。与此同时，交
给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越来越少。这表明院庭长亲自办案与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具有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推进，审判委员会的作用将进一步下降。参见人民网 “司法体制改革研讨

会”的相关报道，ｈｔｔｐ：／／ｌｅｇ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４３０２７／４００２９１／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访问。



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的事项只限于法律适用

问题的改革动议，在目前阶段似乎很难在所有层级法院推广实施。一旦把审判委员会的案

件讨论限定为法律适用问题，某些个案的办案质量恐怕难以保证，从而损害个案层面的司

法公正。其实，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很难从本体论或认

识论上加以明确界分，〔２３〕法律适用往往也要以事实与证据的认定为前提。因此，审判委员

会只讨论法律适用问题在实践中并不具有可行性。质言之，即便审判委员会只关注案件的

法律适用问题，也很难不涉及案件的事实认定与证据判断。因此，无论是从个案的办案质

量保障，还是从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交融性，目前我们很难一刀切地将审判委员会的案

件讨论范围限定在法律适用问题之上。或许更为审慎的改革策略是，逐步限制审判委员会

对案件事实问题的讨论，从而渐次过渡到只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第三，根据法院的级别与所在地区，差异化地界定审判委员会的功能。实证研究发现，
不同级别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情况差异较大。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较多讨论民

事案件，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则偏重讨论刑事案件。虽然这与诉讼法上管辖

制度的设置有关，但如果考虑到民事案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较刑事案件复杂，那么，这从

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显示了基层法院法官在司法能力上存在某种欠缺。因此，级别越高的法

院越应当建设创新型审判委员会，其应当重点关注解决疑难、创新性的法律问题。在中级

法院和基层法院，难度较低的案件依然会在某些情形下继续成为审判委员会关注和考虑的

内容，因此，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被界定为日常型审判委员会。总之，

对于审判委员会，应该根据各级法院的管辖权以及各级法院的整体司法水平，进行差异化

对待。在基层法院法官专业素养较为欠缺的情况下，权宜之计是继续有限发挥审判委员会

的个案讨论功能。而对于高级别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改革的思路应是限缩其个案尤其是日

常性个案的把关功能。另外，实证研究还发现，法院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审判

委员会功能发挥与作用实现的重要变量。一般而言，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法官的素质与

司法水平越高，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就越小，审判委员会所讨论的案件的疑难、创

新程度也越高；反之，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法官的素质与司法水平越低，审判委员会

讨论案件的范围就越大，审判委员会所讨论的案件的疑难、创新程度也越低。因此，我们

还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差异化地配置审判委员会的功能。

　　第四，构建制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审判委员会议事讨论机制。尽管实践中很多法
院都制定了审判委员会议事讨论的程序规则，但实证研究发现，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

的程序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惯习”，往往还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从而使得讨论的充分

性、权威性难以得到保障。就此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

若干意见》中提出的 “按照法官等级由低到高确定表决顺序，主持人最后表决”的发言次

序，无疑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改革的问题意识也非常明确。但是，从审判委员会运行程

序化与制度化的高度而言，仅仅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发言顺序还远远不够。诸如承

办人如何汇报、发言时间、如何提问与讨论、如何表决、如何进行规范的记录等，都应纳

入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制度化改革的视野。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提出了 “审判委员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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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参见陈杭平：《论 “事实问题”与 “法律问题”的区分》，《中外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３２５页以下。



议实行全程留痕，录音、录像，作出会议记录”的改革要求；这对于规范审判委员会运行

机制，督促审判委员会委员认真履职，以及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

作用。但是，仍需更进一步解决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公开性不足的问题。在未来的改革

中，可以考虑适度对外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情况，以有效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例

如，在讨论之前对当事人进行告知，或者在判决书中将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表现出来。

目前，已有将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甚至分歧意见载于判决书的尝试。〔２４〕这一做法值得学界

关注、研究。最后，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审判委员会在运行过程中的某些做法，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典型的做法比如，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制

度实践。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诉讼结构的平衡，从而难以保障诉讼各方意见的充分有效

表达。对这种做法，应该加以改革。具体的思路有二：一是直接废除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

会会议的制度；二是在保留检察长列席会议的情况下，准许辩护方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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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参见罗双江：《审委会观点有分歧，判决书写得清清楚楚》，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６／０１１７／１２／ＢＤＨＩＣ２Ｑ２０００１４ＡＥＤ．
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访问。




